竞价程序
⑴竞价招租会按公告日期在指定地点举行，竞租人必须在竞价会开始之前凭保证金收据和身份证明办理入场手续（原件由竞租人随身携带，并随时接受我公司的核验）。各竞租人进入竞价现场的代表（含代理人）仅限1人，其他人员未经我公司允许，不得进入会场。
⑵招租会有设保留价（底价），未达保留价不成交。保留价在开标前公布。
⑶本次竞价会以价高者得为中标原则，确定中标人。
我公司在竞租会现场将《报价书》发放给有效竞租人，有效竞租人必须按主持人的要求当场填写（报价金额应大写，不得小写,精确到元,不得涂改，书写应清楚,否则按无效报价处理），在填写完整的《报价书》上签字加按手印，然后投递到指定的报价箱，一经提交，不得撤回。我公司对竞租人提交的《报价书》集中后当场宣读报价。竞租人应按《招租须知》、《报价书》的要求填写，否则按无效报价处理。
[bookmark: _GoBack]报价结束后，若有效最高报价仅一人，则该报价人为中选者；若有效最高报价出现两人及以上并列，通过抽签方式确定中选者。若中标人主动放弃中标资格，中标资格依次顺延至次高报价人，以此类推。

